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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财采发〔2020〕5 号 

 

 

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0 年 

政府采购执行工作的通知 
 

天府新区、高新区财金局，各区（市）县财政局，市级各部门、

单位： 

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营造良

好的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，现将 2020 年政府采购执行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严格执行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相关标准 

按照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四川省 2020 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

目录及有关标准的通知》（川财采〔2020〕4 号,附件 1）精神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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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 2020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及公开招标数

额标准，暂按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

2018-2019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》（川办函

〔2017〕208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二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

（一）做好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工作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、

省、市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精神，采购人应当结合采购需

求，对照《四川省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品目指导目录》（川

财采〔2020〕6 号，附件 2），合理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统筹

确定本部门（含所属各单位）面向中小企业（特别是专精特新中

小企业）的采购项目，按规定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

总额的3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。 

（二）持续推进“蓉采贷”落地落实。认真贯彻落实《成都

市财政局关于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成财采发

〔2019〕19号）精神，采购人应当及时签订、公告采购合同，配

合融资机构确认或变更合同收款账户，按时履约验收，按照有关

规定及时支付合同价款，推动“蓉采贷”等惠企政策落地落实，

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 

三、加大绿色采购力度 

认真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

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 号）精神，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《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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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

围的，应当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

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，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

先采购或强制采购。对于未列入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

购品目清单的产品类别，采购人应综合考虑节能、节水、环保、

循环、低碳、再生、有机等因素，参考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或团体标准，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绿色采购要求，促进绿色产

品应用。 

 

附件：1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四川省 2020 年政府采购集中采

购目录及有关标准的通知（川财采〔2020〕4 号） 

2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政府采购面向中小

企业采购品目指导目录》的通知（川财采〔2020〕

6 号） 

 

 

 

成都市财政局 

2020 年 2 月 5 日 

（联系人：采购处孙洁琼；联系电话：61882600） 

 

 

盖章单位：成都市财政局
盖章时间：2020-2-6 13:40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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